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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经纪人是随着现代职业体育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兴职业。作为职业体育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

体育经纪人对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前我国体育经纪人行业还处于“野蛮生长”

阶段，部分省市就此出台了管理方案，相关法律和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对此，文章通过文献检索法、比

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比研究了国外体育经纪人制度发展的过程，在论证其经验可行性的基础上，明

确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完善应当从法律空白的填补和管理体系的形成两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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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agent is an emerging profess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As one of the main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sports agent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t present, China’s sports agent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wild growth” stage, some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introduced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the 
relevant law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the articl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search metho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s brokerage system,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of its experi-
ence, clear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ports brokerage system should be from the legal gaps 
to fill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wo aspects of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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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经纪人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1.1. 体育经纪人的概念 

体育经纪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下在职业体育领域出现的新兴行业。体育经纪人作为职业体育市场

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对行业未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职业体育行业起步发展较晚，不同地

区对体育经纪人的定义也有所不同，部分国家将体育经纪人定义为独立的合同签订者，其以获取佣金为

目的，与职业运动员或体育组织签订委托合同，工作内容包括为运动员寻找职业运动或比赛机会以及提

供其他的商业机会[1]。我国不同省份所实行的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有所不同(见表 1)，对职业体育经纪人

的各项规定均有不同。综合来看，本文讨论的体育经纪人的概念为“在体育经纪活动中为委托人提供中

介服务，并以获取佣金为目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Table 1. Comparison of sports agent concepts 
表 1. 体育经纪人概念对比 

《浙江省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试行)》 《山东省体育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注册，或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体育

经纪活动的体育经纪人、体育经纪组织及经纪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体育经纪人是指在体育经纪活动中提供中介服

务，并以此获取佣金依法设立的体育经济组织、独立经纪人。 
本办法所称体育经纪活动是指经纪人在体育人才经纪、体育赛事经

纪、体育组织经纪、体育赞助经纪、体育广告经纪、体育保险经纪

和体育资产开发经纪中，为促成体育组织或个人实现其商业目的而

从事的居间、行纪或代理，并收取佣金的活动。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体育经纪人，是指在各

类体育活动中，从事居间、代理等经纪业务

并从中收取佣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

织。 
第三条 凡在各类体育活动中，为获取佣金

而进行居间、代理等经纪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均应遵守本办法。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1.2. 体育经纪人的法律地位 

我国职业体育起步较晚，体育经纪人制度和法律规范尚处于发展阶段，有关体育经纪人的法律地位

比较模糊，学界对此也提出不同看法，具体包括代理说、居间说、行纪说。 
界定体育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可以从其与体育市场主体的法律关系入手[2]。作为体育市场的两大主体，

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作的关系，这是职业体育特殊性的体现。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

需要遵守俱乐部的规章制度，其薪资和奖金也由俱乐部支付，但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关系，俱乐部在前期

投入大量资本和时间培养运动员或通过高额转会费等方式签约明星运动员，目的是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

从实践来看，当前职业体育经纪人主要受托于职业运动员，当运动员与其所属俱乐部发生纠纷时，需要

为运动员提供法律、经济等专业咨询，从而为其争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本文认为代理说更符合，即体

育经纪人与职业运动员通过服务合同等书面方式形成代理关系，其权利来源于运动员的授权，也仅能在

授权范围内以运动员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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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发展的障碍 

2.1. 我国体育经纪人行业存在法律空白 

一项全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目前，我国未创设体育经纪人方面的全国性专门

法规，2004 年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在一定

程度上对全国各行业经纪人的统一管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颁布了本省体育经纪人

管理办法，但其中规定较为笼统。 
以当前尚处于生效状态的两部体育经纪人管理相关办法为例，《浙江省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试行)》

中将体育经纪人的业务范围定性为运动员相关经济事务，就个体体育经纪人和体育经纪人事务所、体育

经纪企业和兼营体育经纪业务的其他企业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区分。而《山东省体育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其范围不仅包括运动员，还包括教练员(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of practice of sports agents 
表 2. 体育经纪人业务范围法条对比 

《浙江省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试行)》 《山东省体育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六条 个体体育经纪人可以接受运动员个人委托从事体育经纪业

务，其经纪业务范围包括：(一)代理运动员与体育组织、广告公司、商

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他单位进行交易谈判；(二)代办运动员财务管理、

保险等个人业务；(三)代理运动员形象开发与策划；(四)安排运动员体育

表演与比赛。 
第十七条 体育经纪人事务所、体育经纪企业和兼营体育经纪业务的其

他企业，可以接受运动员个人或体育组织委托从事体育经纪业务，其经

纪业务范围包括：(一)第十六条规定的业务范围；(二)接受职业俱乐部或

运动队委托的经纪业务；(三)接受体育组织委托的经济业务；(四)接受有

关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的委托经济业务；(五)组织、推广体育竞赛和体

育表演活动。 

第十二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体

育行政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强对本辖区

内以下经纪活动的监督管理：(一)为体

育产业化、市场化提供居间、代理等经

纪服务；(二)为体育竞赛、表演提供居

间、代理等经纪服务；(三)为体育运动

员、教练员及各类体育专业人才有序流

动提供居间、代理等经纪服务；(四)为体

育组织提供委托代理服务；(五)其他体

育经纪活动。 

 
两者对体育经纪人资格申请的规定也有差异。通过对比体育经纪人申请资格规定(见表 3)，不难发现

现行的规定比较笼统，专业性要求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实际上与体育市场发展的态势和需求并不匹配。

且现行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中提到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体育经纪人和体

育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机构，而工商管理局已整合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这是该行业法律法规未能更

新的体现之一。 
综上所述，当前体育经纪人行业并未形成完善的行业规则。体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亟须一部全国

性专门法规，统一各省对该行业的不同标准。 
 
Table 3. Comparis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ligibility for sports agents 
表 3. 体育经纪人申请资格法条对比 

《浙江省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试行)》 《山东省体育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七条 体育经纪活动的执业人员必须具有《体育经纪资格证书》。

具有下列条件的，可以申请领取《体育经纪资格证书》。(一)有固

定的住所；(二)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申请经纪资格前 3 年内没有犯罪和经济违法行为记录；(五)参
加本省工商局和体育局组织的体育经纪业务知识培训，并经资格考

核合格。 

第五条 申请取得体育经纪人资格的人员应

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固定的住所及合法的身份证明；(三)掌
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四)具有从

事体育经纪活动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基本

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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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职业体育市场发展不充分 

体育经纪活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发展的产物，体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也必然要依托于职业

体育市场。我国职业体育市场发展显然还不充分，当前职业体育市场的管理与运作模式仍在不断转变的

过程中，单项运动类协会的职责尚未厘清，“管办不分”的问题仍旧存在，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体

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也使体育经纪人的职责范围始终处于模糊地带。 

3. 国外体育经纪人的经验 

3.1. 分层次完善立法 

法律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体育经纪人对我国社会来说是全新的制度模式和职业体育发展道路，如

何完善其中法律空白也需要实践经验。欧美国家职业体育市场发展较早，职业体育经纪人制度起步也较

早，在此领域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欧美国家体育经纪人相关制定法可分三个体系：州政府法规，运动员工会法规以及大学生体联法规

[3]。以美国为例，目前已有至少 28 个州颁布了本州的体育经纪人法规，各州具体规则有所不同，但内核

大致相同，都对职业体育经纪人的注册作了严格的规定。美国《体育经纪人统一法案》起草于 1996 年，

目的是解决当时各州的法规之间缺乏统一性的问题。这一法案结合了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

球大联盟等多个单项运动类协会的实践经验，并且综合运动员、教练、现存法案管理者等多方主体意见

而成，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体育经纪人法案。该法案共 21 条，内容包括定义条款、运动员经纪人注册、

体育经纪合同、法律责任等，着重解决了各州法案有关统一性的问题。2004 年的《联邦体育经纪人责任

与信赖法》是在 1996 年《体育经纪人统一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美国联邦

首部统一的体育经纪人法，创立了美国统一的体育经纪人行为准则。 
历时近 8 年，以上两部法案的出台共同构成了美国体育经纪人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律框架。在此框架

之下，结合了大量职业体育领域的实践经验，又不断进行修正完善。由此可见，完善体育经纪人制度的

相关法律空白不能急于求成，尤其当前体育经纪人市场并不成熟，对此，本文认为可在各省市现有体育

经纪人管理规则的基础上，对其中重要部分先进行统一，比如上文提到的体育经纪人的申请资格、体育

经纪人的业务范围等。 

3.2. 多元管理体系 

职业体育行业发展的早期，专职的体育经纪人是不存在的。现代职业体育率先在欧洲得到发展，1863
年，英格兰足球协会成立并最先制订了足球比赛规则，保留和转会制度成为主流转会方式，此时俱乐部

掌握着绝对的转会权，那时职业体育经纪人的发展空间也较为狭窄，直至“博斯曼”案件出现。1990 年

夏天，让·马克·博斯曼与比利时列日足球俱乐部的合同到期，列日俱乐部预备将其年薪削减 60%，博

斯曼决定转会至法国敦刻尔克俱乐部。根据当时的运动员保留制度，球员转会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但

敦刻尔克俱乐部无力支付列日俱乐部开出的高额转会费，导致博斯曼转会失败。1990 年 8 月，博斯曼向

比利时列日第一地方法院起诉列日俱乐部和比利时足协，认为现行转会制度侵害了自己自由转会到欧盟

其他成员国的权利，要求予以废除并索赔。 
这一案件审理持续了将近五年，最终欧洲法院作出了判决，根据《罗马条约》第 48 条规定“为消灭

因国籍造成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的差别，承认欧盟境内的劳动者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法院认为现

行转会制度限制了职业运动员迁徙自由的权利。之后，职业足球进入自由转会时代，自由球员的出现，

使运动员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地位中与俱乐部谈判，也为职业体育经纪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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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职业体育市场的蓬勃发展，使运动员在赛场外获得了寻求商业代言的机会，大量职业体育经纪人

随之涌入行业，因此如何对该行业进行管理成为新的难题。 
对体育经纪人的管理方式中，法律规制仍是首选[4]。一般中央政府机构从宏观上对行业进行管理、

监督和调控，各体育单项协会、体育联合会以及大学生体协等体育社会团体作为主要主体共同对体育行

业进行管理[5]，但具体的执行还是依靠各地区政府。 
司法介入体育纠纷的限度，又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美国法院又视经纪人团体的成员为社会团

体的成员，认为其受经纪人协会的规范和管辖权的约束，只要经纪人协会采纳合理的规范和章程，且不

违反公共政策，一般不予干涉。换言之，欧美国家主要依靠社会团体力量对体育经纪人活动进行管理，

发生纠纷时，政府层面提供救济渠道，但司法介入这类纠纷仍持谨慎态度。 

4. 完善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 

4.1. 填补法律空白 

职业体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受到政治、经济等多个专业领域因素的影响，而职业运动员长时间处

于封闭的训练环境，缺乏相关知识，一旦发生纠纷大多处于被动。体育经纪人的参与，可以减少市场信

息的不对称性，使市场行为更为公开和透明，有效地预防各种欺诈行为。而在此大背景下，法律的规制

必不可少。 
我国体育经纪人行业的法律较为薄弱，部分省市订立了省内的管理办法，但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存疑。

同时体育经纪合同的纠纷案例也较为稀缺。对此，可以考虑设立体育经纪格式合同示范文本，当行业初

具规模时，再根据实践中频繁出现且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立法。 

4.2. 建立管理体系 

良法还需善治，尽快建立系统的体育经纪人行业的管理体系十分重要。我国各体育单项协会经过发

展基本已形成了各自的管理模式，考虑到职业体育的特殊性，各项目的比赛规则、发展状况差别较大，

将体育经纪人管理的责任交至单项运动类协会是可行的。目前，部分协会本身已制定了相关规则，如《中

国足球协会足球经纪人管理办法》中对体育经纪人做了具体的规定。同时，也可推动全国性体育经纪人

协会的成立，共同对行业进行管理，并保障从业者尤其是个体经纪人的合法利益不被各体育单项协会侵

犯。单项运动类协会与行业协会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作用，以此能形成多元社会团体对行业管理。 
此外，随着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和《体育法》的修订，各单项协会内部仲裁与体育仲裁的衔接逐

渐完善，本身具备了一定解决纠纷能力。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将专业的体育类纠纷化解于专业组织，是

我国构建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之一。 

5. 结语 

在完善体育经纪人制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即当

前职业体育领域法律存在空白，同时尚未形成有效的管理体系。对此，需要研究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发展

和完善，这也能进一步为职业体育领域整体的发展方向提供新的探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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